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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委任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  

 
目的  
 

民政事務委員會委員曾就委任平等機會委員會 (下稱 “平機會 ”)
主席的事宜，提出若干事項，其中委員關注到委任平機會主席所採用

的準則和程序。本文件旨在提供有關的背景資料。  
 
 
平機會的成員組合  
 
2.  平機會是在 1996年 5月 20日根據《性別歧視條例》成立的法定
機構，負責執行《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及《家庭崗位

歧視條例》。平機會由一名執行主席領導，該職位相等於政府首長級

薪級表第 8點的職級。  
 
3.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 63條，行政長官須委任平機會主席
一名，以及不少於 4名但不多於 16名的平機會其他成員，擔任平機會成
員，而獲委任者不得為公職人員。平機會的成員組成平機會的管治組

織，具有執行平機會職能及行使平機會權力的權限。《性別歧視條例》

附表 6第 2(2)條規定，平機會成員每屆任期不得超過 5年。  
 
4.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附表 6第 1條，如無行政長官的特別批
准，主席不可擔任其主席職位以外的任何有酬職位。主席須為全職成

員，而平機會其他成員可屬全職或非全職。  
 
5.  《性別歧視條例》第 63條及附表 6載於附錄 I。  
 
 
過往委任平機會主席的情況  
 
任期  
 
6.  附錄 II的資料顯示，除了平機會上一任主席朱楊珀瑜女士外，
平機會 3位前任主席，即張妙清博士、胡紅玉女士及王見秋先生，最初
的任期均為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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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張博士最初的任期由 1996年 5月 20日至 1999年 5月 19日，其後
延長至 1999年 7月 31日。平機會第二任主席胡紅玉女士在最初的 3年任
期屆滿後再獲委任一年，任期由 2002年 8月 1日至 2003年 7月 31日。王見
秋先生原先的任期由 2003年 8月 1日至 2006年 7月 31日，但他後來辭去主
席職位，由 2003年 11月 7日起生效。  
 
挑選主席  
 
8.  楊森議員曾在 2003年 7月 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平機會主席
的委任提出口頭質詢。民政事務局局長回答該項質詢時表示，政府當

局過去曾就平機會首任主席一職進行公開招聘，在本港及外地報章刊

登招聘廣告，並成立了一個遴選委員會。在遴選委員會的推薦下，當

時的總督委任張妙清博士為平機會首任主席。根據報章報道 1，張博士

在擔任平機會主席期間，以停薪留職方式保留其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教

授職位。  
 
9.  民政事務局局長在同一答覆中指出，政府當局是透過 “內部物
色 ”，委任平機會第二任主席。政府當局並無提供資料，說明如何挑選
平機會另外兩位前任主席。  
 
延任通知  
 
10.  政府在 2003年 7月 2日宣布委任王見秋先生為平機會第三任主
席，接替胡紅玉女士。據胡女士所述，當時她正在外地度假，而她是

在 2003年 7月 2日上午 7時接獲民政事務局的長途電話才得悉此事。  
 
11.  在上文第 8段所述對楊森議員提出的口頭質詢作出的同一答
覆中，民政事務局局長指出，根據現行程序，政府無須於在任主席任

期屆滿前的某段指定時間內，知會在任主席是否獲得延任，或與在任

主席商討有關安排。雖然平機會主席的合約訂明行政長官可於主席任

期屆滿 3個月前與主席續約，但當中沒有規定必須在某個限期前，與主
席商討是否獲延任一事。這項合約條款自首任主席上任後，一直沿用

至今。  
 
12.  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勞永樂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時解釋，胡

女士獲延任一年，是為了讓她完成任內的工作。  
 
委任一位退休法官為平機會主席  
 
13.  行政長官批准王見秋先生在擔任平機會主席期間，繼續領取

退休金。何俊仁議員曾在 2003年 10月 2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委任退
休法官出任公職一事提出口頭質詢。民政事務局局長回答該項質詢時

表示，政府當局非常重視平機會所擔當的角色，並視平機會為政府的

夥伴。法例賦權行政長官委任平機會主席及決定其委任條款和條件，

以確保覓得最適合的人選。在委任王先生時，政府當局認為他是最理

                                                 
1 南華早報 1999年 5月 20日及 1999年 7月 23日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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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主席人選，因為王先生是退休的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極具名

望，深受各方敬重。除了擁有深厚的法律底子外，王先生亦一直積極

參與社會服務。  
 
14.  民政事務局局長又解釋，政府當局亦考慮到王先生為了全職

參與平機會的工作，貢獻社會，而須放棄退休生活及辭去多項公職和

私人機構的職務。行政長官經審慎考慮一切因素後，認為王先生是最

適合的人選，故決定應他的要求，讓其繼續領取退休金。  
 
 
平機會現任主席的委任  
 
15.  政府在 2004年 12月 13日宣布，平機會主席朱楊珀瑜女士將於
2004年 12月 15日，即其現任任期屆滿之後離任。據政府所述，朱太因
個人理由，沒有接受政府的再度委任。但有報章報道 2，朱太是因為在

續約問題上與政府談判破裂而離任。朱太要求續約一年，但政府只提

出讓其續約 7個月。據報，朱太表示若政府將終止其任命的決定早點通
知她，情況會較好，這樣他們便能為交接作充分準備。  
 
16.  政府在 2004年 12月 15日宣布，行政長官已委任鄧爾邦先生擔
任平機會主席，任期 5年，由 2005年 1月 12日起生效。根據政府發出的
新聞公報，鄧先生擁有深厚的法律底子，絕對勝任掌管平機會的工作，

就是執行 3條反歧視條例。  
 
 
民政事務局所擔當的角色  
 
17.  民政事務局局長表示，在委任平機會主席方面，他只是負責

建議人選供行政長官考慮。  
 
 
在民政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就委任平機會主席一事提出的關注事項  
 
王見秋先生辭職  
 
18.  王見秋先生出任平機會主席後，平機會終止了平機會候任行

動科總監的聘任。這宗事件在社會上引起爭議。王先生原先答允出席

民政事務委員會在 2003年 11月 7日舉行的會議，討論有關事項。在會議
舉行前一天，蘋果日報刊登了一則報道，指民政事務局局長、王見秋

先生、鄔維庸醫生及廖長城先生在 2003年 11月 5日晚上曾私下會面。王
見秋先生在 2003年 11月 6日下午舉行記者會，宣布辭去平機會主席職
位。他在記者會上聲稱自己 “被離棄 ”和遭受 “政治迫害 ”。  
 

                                                 
2 南華早報 2004年 12月 14日及 15日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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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平機會終止候任行動科總監的聘任，以及王見秋先生其後辭

去平機會主席一職的事件，令人關注到委任平機會主席所採用的準則

和程序。下文綜述過往在民政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就這方面提出的關注

事項。  
 
委任準則  
 
20.  有事務委員會委員質疑王先生是否適合擔任平機會主席一

職，因為他對推廣平等機會的工作經驗不多。  
 
21.  事務委員會另一些委員指出，王見秋先生在接受傳媒訪問

時，曾提及他會大幅削減平機會的開支和縮減該會的編制。該等委員

質疑，政府委任王先生，是否要他在擔任平機會主席期間執行某些任

務，例如精簡平機會的編制架構，以及改變平機會過去的工作方針。  
 
委任程序  
 
22.  事務委員會大部分委員強烈認為，政府當局應採取措施，提

高平機會主席委任程序的透明度，使整個委任過程更公開。他們建議

政府當局考慮以公開招聘方式挑選平機會主席，或規定主席人選須與

事務委員會會晤，以便議員可評估該名人士是否適合擔任平機會主席

一職。  
 
23.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根據有關法例，平機會主席由行政長

官任命，當中並無規定主席人選須先獲立法會議員通過，才能由行政

長官任命。若要作出此項新規定，便可能需要修訂相關法例。然而，

民政事務局局長表示，政府當局會考慮以公開招聘方式挑選平機會主

席的建議。  
 
 
會議紀要  
 
24.  委員如擬進一步了解有關詳情，可參閱民政事務委員會 2003
年 11月 7日、 11月 14日及 12月 9日會議的紀要。  
 
 
在立法會會議上就有關事項提出的質詢和動議的議案  
 
25.  在立法會會議上就有關事項提出的質詢和動議的議案，分別

載列於附錄 I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5年 1月 31日  





 

附錄 II 
 
 
過往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的任期  

 

 主席  任期  備註  

1. 張妙清博士 ,  OBE, JP  
 

1996年 5月 20日 至 1999年
5月 19日  
 
延長任期：  
1999年 5月 20日 至 1999年
7月 31日  
 

 
 
 

2.  胡紅玉女士 ,  SBS, JP1 
 

1999年 8月 1日至 2002年 7月
31日   
 
再度委任：  
2002年 8月 1日至 2003年 7月
31日  
 

 

3.  王見秋先生 ,  GBS, JP 
 

2003年 8月 1日至 2006年 7月
31日  
 

辭去主席職位，由 2003年
11月 7日起生效  
 

4.  朱楊珀瑜女士 ,  BBS, 
JP2 
 

2003年 12月 15日至 2004年
12月 14日  
 

在 2004年 12月 15日離任  

 
 

                                                 
1  胡紅玉女士最初獲委任為平等機會委員會成員，任期兩年，由 1996年 5月 20
日至 1998年 5月 19日；隨後獲延任兩年，任期由 1998年 5月 20日至 2000年 5月 19
日。  

 
2  朱楊珀瑜女士最初獲委任為平等機會委員會成員，任期兩年，由 2003年 8月 1
日至 2005年 7月 31日。  



 
附錄 III 

 
 

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質詢和動議的議案  
 
 

  在過往的立法會會議上就委任平等機會委員會 (下稱 “平機會 ”)
主席的事宜提出的質詢和動議的議案，現載列於下文各段，方便委員

參考。  
 
 
質詢  
 
2003年 7月 2日立法會會議  
 
2.  楊森議員提出一項口頭質詢，查詢當局就平機會主席的委任

及延任事宜訂定了甚麼程序。該項質詢及有關答覆的內容，可登入立

法會網站瀏覽 (網址： http://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counmtg/hansard/
cm0702ti-translate-c.pdf)。 
 
2003年 10月 22日立法會會議  
 
3.  何俊仁議員提出一項關於委任退休法官出任公職的口頭質

詢。該項質詢及有關答覆的內容，可登入立法會網站瀏覽 (網址：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counmtg/hansard/cm1022ti-translate-c.pdf)。 
 
2003年 11月 12日立法會會議  
 
4.  羅致光議員就委任平機會主席及成員的事宜，以及有何措施

維護平機會的聲譽和挽回公眾對平機會的信心，提出口頭質詢。該項

質 詢 及 有 關 答 覆 的 內 容 ， 可 登 入 立 法 會 網 站 瀏 覽 ( 網 址 ：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counmtg/hansard/cm1112ti-translate-c.pdf)。 
 
5.  劉慧卿議員就行政長官可行使酌情權，容許已退休的公務員

或司法人員在再度受聘擔任公職期間繼續領取退休金的情況，提出書

面質詢。該項質詢及有關答覆的內容，可登入資料研究及圖書館資訊

系統或立法會網站瀏覽 (網址：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counmtg/
hansard/cm1112ti-translate-c.pdf)。  
 
2003年 11月 19日立法會會議  
 
6.  劉慧卿議員就以下事項提出口頭質詢：政府會如何跟進有關

平機會前任主席王見秋先生於在任期間向傳媒泄露平機會內部文件 (包
括職位應徵者個人資料 )的指控；民政事務局局長在 2003年 11月 5日晚上
參與的私人聚會的詳情；以及透過新的委任機制提升平機會的公信

力。該項質詢及有關答覆的內容，可登入立法會網站瀏覽 (網址：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counmtg/hansard/cm1119ti-translate-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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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  
 
2003年 11月 26日立法會會議  
 
7.  李華明議員動議議案，促請政府從 “王見秋事件 ”中汲取教
訓，並盡快採取措施，挽回公眾對平機會的信心。李卓人議員對原議

案動議修正案，要求政府在委任平機會主席時，事先安排建議的主席

人選出席立法會聽證會，接受議員的提問。該項修正案被否決。該次

會 議 的 會 議 過 程 正 式 紀 錄 ， 可 登 入 立 法 會 網 站 瀏 覽 ( 網 址 ：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counmtg/hansard/cm1126ti-translate-c.pdf)。 
 


